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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皖体群〔2022〕36 号 
 

 
 

安徽省体育局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
《安徽省体育公园建设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 
各市体育行政部门、发展改革委： 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“暖民心行动”部署要求，构建更

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，加快推进我省体育公园建设，

现将《安徽省体育公园建设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

认真抓好落实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安徽省体育局         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 

   2022 年 7 月 7 日 
  

 

安 徽 省 体 育 局 
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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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体育公园建设实施方案 

  

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，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

共服务体系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，推进我省

体育公园建设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体育总局 自然资源部 水

利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发展银行印发<关于

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发改社会〔2021〕1497

号）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建设目标 

到 2025 年底，全省新建、改扩建 98 个符合国家标准的体育

公园，新建、改扩建一批小型体育公园、口袋体育公园，逐步形

成覆盖面广、类型多样、特色鲜明、普惠性强的体育公园体系，

使体育公园成为全民健身的全新载体、绿地系统的有机部分、改

善人民生活品质的有效途径、提升城市品位的重要标志。 

二、建设标准 

体育公园是以体育健身为重要元素，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，

具备改善生态、美化环境、体育健身、运动休闲、娱乐休憩、防

灾避险等多种功能的绿色运动空间，是绿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

分。各地根据国土空间规划，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，统筹考

虑体育公园与服务半径内其他健身设施之间的功能协调和面积

配比，合理确定体育公园建设规模。结合城市步道建设，推动城

市公园步道系统互联互通，打造集交通、文化、旅游等功能为一

体的综合健身空间。鼓励各地参考如下标准建设体育公园（含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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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、改扩建，下同）。 

——鼓励常住人口 50 万以上的行政区域（含县级行政区域

和乡镇，下同），建设不低于 10 万平方米的体育公园。其中，健

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15%，绿化用地占比不低于 65%，健身步

道不少于 2 公里，无相对固定服务半径，至少具有 10 块以上运

动场地（包括足球、篮球、乒乓球等常规球类、广场与器械类、

儿童活动设施类场地、健身步道等），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

少于 5 项。 

——鼓励常住人口 30—50 万的行政区域，建设不低于 6 万

平方米的体育公园。其中，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20%，绿化

用地占比不低于 65%，健身步道不少于 1 公里，主要服务半径应

在 5 公里以内，至少具有 8 块以上运动场地（包括足球、篮球、

乒乓球等常规球类、广场与器械类、儿童活动设施类场地、健身

步道等），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4 项。 

——鼓励常住人口 30 万以下的行政区域，建设不低于 4 万

平方米的体育公园。其中，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20%，绿化

用地占比不低于 65%，主要服务半径应在 1 公里以内，至少具有

4 块以上运动场地（包括足球、篮球、乒乓球等常规球类、广场

与器械类、儿童活动设施类场地、健身步道等），可同时开展的

体育项目不少于 3 项。 

——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建设不低于 1 万平方米的小型体育公

园，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20%，绿化用地占比不低于 65%，

至少具有 3 块以上运动场地（包括足球、篮球、乒乓球等常规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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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、广场与器械类、儿童活动设施类场地、健身步道等），可同

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2 项。 

——鼓励建设口袋体育公园。在现有城市公园中增加体育场

地设施，利用城市“金角银边”、城市高架桥下或路桥附属用地等

空间资源建设口袋体育公园，配建健身广场、多功能球类场地和

室外健身器材。其中体育场地面积不小于 300 平方米。 

三、重点工作 

（一）创新体育公园建设方式。 

1.合理利用低效用地，盘活利用旧住宅区、旧厂区、城中村

改造的土地，改扩建体育公园。拓展现有公园功能，有条件的郊

野公园、城市公园可适当提高公园内铺装面积比例，用于配建一

定比例的健身设施。允许在园内建设铺设天然草皮的非标足球

场，并计入园内绿化用地面积。 

2.围绕现有的湖泊、绿地、山坡等，因地制宜布局体育设施，

不破坏公园原有风貌。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，不妨碍防洪、供水

安全，不破坏生态环境，并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前提下，支持美

丽乡村建设功能延伸，利用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特色等建设特色

体育公园。 

（二）按计划推进体育公园建设。 

1.用地面积 4 万平方米以上的体育公园。2022—2024 年，各

市每年按建设目标完成 30%以上建设任务。2025 年 10 月底前，

各市完成全部建设任务。 

2.小型体育公园、口袋体育公园。各市根据人口、经济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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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等要素制定建设目标，2023—2024 年，各市每年按建设目标

完成 40%以上建设任务。2025 年 10 月底前，各市完成全部建设

任务。 

（三）优化体育公园运营方式。 

1.对于政府投资新建的体育公园，鼓励委托第三方运营管理，

向公众免费开放。探索将现有的体育公园转交给第三方运营，提

高运营管理效率。鼓励体育企业依法对体育公园中的足球、篮球、

网球、排球、乒乓球、轮滑、冰雪等场地设施进行微利经营。提

高运营管理水平，推广智慧管理，加强人流统计、安全管理、场

地服务和开放管理等功能。 

2.各地要制定体育公园管理办法，加强健身设施的日常维护

和安全管理，落实运行维护管理责任，完善标识系统，引导居民

正确、安全、文明使用体育公园各类设施。 

（四）完善配套政策。 

1.保障土地供给。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将体育公园相关建设用

地纳入年度用地计划，合理安排用地需求。对符合《划拨用地目

录》的非营利性体育用地，可以采用划拨方式供地。对不符合划

拨用地目录的，应当依法采取有偿方式供地。鼓励以长期租赁、

先租后让的方式，供应体育公园建设用地。自然资源部门要将体

育公园建设纳入城市绿地相关专项规划。 

2.推进复合利用。在不妨碍防洪、供水安全，不破坏生态环

境的前提下，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利用山、水、林、田、湖、草等

自然资源建设体育公园，结合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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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建设，设计森林步道、登山步道等工程设施。 

3.优化审批建设程序。完善利用公共绿地、闲置空间、城市“金

角银边”等场所建设健身设施的政策，优化建设临时性体育场地设

施的审批许可手续。 

4.拓展资金渠道。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符合条件的

体育公园建设项目。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公园购置健身设施

设备。争取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支持。统筹运用财政资金、商业贷

款、企业债券、产业投资基金、开发性金融等多种资金渠道，解

决项目建设资金。将体育公园内已建成的体育设施纳入市政公共

设施养护管理，明确资金安排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部门协同。各地发展改革、体育部门要切实加强

组织领导，将体育公园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加以落实。

要统筹协调充分发挥相关部门职能作用，加强项目储备，加大调

度、推进力度，确保完成目标任务。 

（二）严格监督检查。各地要根据本方案要求，落实体育公

园建设目标任务。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体育局将适时开展体育公园

建设典型案例评选，对各地体育公园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跟

踪分析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，见到实效。 

  

附件：“十四五”时期各市体育公园建设指导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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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“十四五”时期各市体育公园建设指导目标 

市 指导目标数（个） 

合肥 15 

淮北 3 

亳州 8 

宿州 9 

蚌埠 5 

阜阳 13 

淮南 5 

滁州 6 

六安 7 

马鞍山 3 

芜湖 6 

宣城 4 

铜陵 2 

池州 2 

安庆 7 

黄山 2 

合计 9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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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体育总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 

安徽省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7 日印发 




